
 

承诺函 

 

鉴于，湖南雅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北京合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交易标的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公司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资料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湖南雅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李智军 

年  月  日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函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公司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

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企

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企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

的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企业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

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承诺函 

 

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作为北京合

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公司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

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企

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企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

的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企业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

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年  月  日 

 



 

北京盈知宝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承诺函 

 

北京盈知宝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作为北京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企业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

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企

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企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

的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企业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

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北京盈知宝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傅文伟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谢红根 

年  月  日 



 

广州泓科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函 

 

广州泓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公司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

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企

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企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

的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企业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

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广州泓科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张大星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陈旭华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陈樱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贺向阳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黄志昂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尹桂珍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孙资光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胡斯佳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黄骊谚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蒋刚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蒋珍如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谢义强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刘刚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易治东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李灏宸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陈熹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宋利军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李俊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彭华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陈斌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孟姣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胡凤辉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廖扬青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肖晓源 

年  月  日 



 

承诺函 

 

鉴于，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北京合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交易标的之一，特承诺如下： 

本公司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资料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毛科娟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朱梅芬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金友功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叶勤 

年  月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特承诺如下： 

本人向合纵科技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

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合纵科技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若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本人将暂停转让在合纵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合纵科技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合纵科技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相关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合纵科技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相关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承诺人：             

                                           刘骐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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